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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教 育 厅 
浙 江 省 普 法 办 公 室 

 
 

浙教厅函〔2022〕119 号 

 
浙江省教育厅  浙江省普法办公室关于 
开展第七届全省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 

活动的通知 
 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普法办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推动全省青少年学生宪法

学习宣传教育走深走实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七届全

国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教政法厅函〔2022〕5 号）

要求，现就组织开展第七届全省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活动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活动时间 

2022 年 5 月至 12 月。 

二、参与对象 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。 

三、总体要求 

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为主线，以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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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核心，以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宪法意识

和法治素养为重点，着力提升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活动的针对性和

实效性，增加活动的普及度和参与率，努力为党的二十大和省第

十五次党代会召开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。 

四、活动安排 

（一）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各级比赛。各地各校要组织开展宪

法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等活动，争取让每位师生都以不同形式参

与宪法学习相关活动，努力形成“人人参与、校校活动、层层选

拔”的比赛新局面。在校内比赛的基础上，各地要采用线上线下

相结合的形式组织比赛，遴选产生参加上一级比赛的选手。省教

育厅将联合省普法办举办省级遴选赛，2022 年 9 月 30 日前，各

设区市可选送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各 2 名优秀学生参赛，各

高校可选送各 1 名优秀学生参赛。省级遴选赛各组别第一名选手

代表浙江参加全国总决赛。省级遴选赛具体规则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争创“宪法卫士”活动。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（以

下简称普法网）将于 2022 年 6 月初上线“宪法卫士”专栏，分

学段为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各类宪法学习资源，对完成学习达到

要求的学生授予“宪法卫士”标识。各地各校要将网上学习过程

与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、思想政治理论课、综合实践活动课等课

程教学，与晨读、班会队会、课外活动、暑期作业、志愿服务等

活动统筹安排，通过集体组织或者学生自主学习等方式，动员学

生参加活动，争创“宪法卫士”，确保学生参与率应不低于 35%。

争创“宪法卫士”活动情况纳入设区市法治浙江（法治政府）建

设考核评价内容，各地要加强组织动员，进一步提升学生参与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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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 

（三）学讲宪法“网络风采展示”活动。普法网将于 2022

年 6 月中旬开设学讲宪法“网络风采展示”平台。学校可以按活

动细则（详见普法网）要求，积极推荐本校宪法知识竞赛和演讲

比赛的优胜选手通过平台参加活动。 

（四）国家宪法日“宪法晨读”活动。结合第九个国家宪法

日暨教育系统宪法学习周活动，教育部将于 2022 年 12 月上旬组

织开展教育系统“宪法晨读”活动。届时，省教育厅将设立浙江

分会场，通过与主会场连线方式，同步参与活动。请各地组织所

属中小学校观看和参与直播活动，提高网络接入率，扩大活动覆

盖面。 

（五）“我与宪法”微视频征集活动。各地各校要根据全国

普法办相关工作要求，组织广大干部师生参加“我与宪法”微视

频征集活动，深入宣传我国宪法的地位、作用和主要内容。具体

要求见普法网相关通知。 

五、活动要求 

各地要深刻认识 2022 年宪法学习宣传的特殊重要意义，加

强部门协同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条件保障，引导广大干部师生

及时了解并广泛参与，推动宪法法治教育广覆盖见实效。各级各

类学校要科学拟订活动方案，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内容，力戒形

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防止增加师生的负担，同时要深入探索适合

青少年特点的学习内容和方式，不断增强宪法教育的针对性和有

效性。要坚持正确导向，及时总结宣传学讲宪法活动中的经验做

法和先进典型，着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育人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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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活动材料请及时报送省教育厅和省普法办。省教育厅联

系人安恒捷，电话：0571-88008948；省普法办联系人：王涛，

电话：0571-87054416。

浙江省教育厅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普法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教育部普法办。


